
就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提交的第四次報告舉行之審議會的意見書 

過去一年香港社會遭受一連串暴力衝擊和挑戰，《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 香

港的人權自由、法制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是備受國際社會關注。 

訂立《港區國安法》的必要性 

自去年 6 月，在外部勢力煽動下，暴力不斷升級，香港飽受創傷，情況變得不

能接受。多宗涉及私藏彈藥和槍械的案件，構成恐怖主義風險，嚴重影響公共

安全；亦有鼓吹「港獨」的組織煽動示威者，特別是青少年，公然污衊國旗、

損毁國徽和衝擊中央駐港機構。這些詆毁國家的行為破壞「一國兩制」在港的

實施，公然挑戰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威。 

另一方面，部分政黨人士多次揚言要癱瘓香港特區政府，更有部分人士乞求外

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甚至對香港實施制裁。這些行為已嚴重觸碰「一國」原

則的底線，破壞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的關係，危害中國的主權和國家安全以及

挑戰中央政府和《基本法》的權威。 

然而，香港自回歸 23 年以來一直未能按《基本法》第 23 條就國家安全自行立

法，在沒有相關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下，香港已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訂立

《港區國安法》堵塞了之前的法律漏洞，從制度上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保障，

讓香港社會回復安全和穩定，令市民可以繼續安居樂業。 

「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於今年 6 月 1 日舉行記者會，公布一連 8 日在網上及

街站，收集到共 292.8 萬簽名（佔香港人口約 40%），支持「港區國安法」立

法。 

香港人權自由，法制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變 

根據政府的統計，2019 年 12 月前的過去五年，在港共舉行約 44,000 次公眾集

會和約 6,000 次遊行，即平均每日有 27 宗不同規模的公眾活動。香港政府一直

堅決維護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政府一再表示，市民依法享有和平集會、遊行

和示威的自由，這無論在《港區國安法》前後都是無庸置疑的。 

至於說《港區國安法》影響投資信心，導致資金外流。只能說，這是罔顧現實

的主觀猜想。事實上，客觀數據顯示，自今年 4 月以來，港匯持續靠近 7.75 兌

一美元的強方區間，並多次觸及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至今已多次入市承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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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沽盤，合共釋出超過 1,000 億的港元資金。本港的利息亦持續偏低。本港股

市走勢轉強，且曾有單日成交超過 2,000 億的紀錄。香港不但沒有出現顯著的

資金外流，更是持續的有資金流入。 

 

 早前，國際指數公司 MSCI 更將其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期貨及期權產品的發行

授權，從新加坡轉到香港，這是國際金融界對本港金融巿場信心的其中一個證

明。由此可見，香港的制度優勢未受影響，基礎實力依然強勁。 

 

香港的國際地位依然穩固 

 

無可否認，自去年 6 月起不斷升級的暴力，影響外界對香港作為最安全城市的

觀感，損害了香港的競爭力和國際聲譽。由今年年初開始，我們已在不同方面

的國際排名中下降，其中美國的傳統基金會發布的最新經濟自由指數，香港獲

評為全球第二。香港過去四分一世紀都在指數中居首，失去首位原因主要是由

於治安問題，拖低香港在投資自由方面的分數。  

 

 在 2020 年 3 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的排名由第三跌至第六；但

我們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優勢仍然明顯，包括我們的貨幣自由兌換、世界級的銀

行系統和股票市場，以及擁有眾多支撐金融業的專才。香港去年首次公開集資

（IPOs）總額達到 400 億美元，再次位列全球首位。儘管今年環境非常嚴峻，

我們仍然樂觀，因為愈來愈多在美國上市的國內企業選擇來港作第二上市。 

 

 最近，瑞士的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今年的《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排名第

五，但仍位列於瑞典、加拿大、美國、德國和英國之前。雖然我們的排名低於

去年的第二位，但在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的排名分別維持第一位和第二位。再

者，香港法規架構指標排名由全球第二位上升至第一位，而匯率穩定性指標的

排名更由全球第 19 位上升至第一位。這些處於全球前列的排名再次肯定香港的

制度優勢，特別在法律和貨幣事宜方面。 

 

《港區國安法》訂立後，社會更趨穩定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大部分抗爭活動，都已銷聲匿跡；年輕的民運抗爭領

袖，紛紛逃往海外，抗爭社團亦已紛紛解散，香港社會逐漸恢復穩定，達到了

《港區國安法》原先預期的效果和目的。 

 

《港區國安法》只針對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些很明顯都不是奉公守法的企業或市民會

參與的活動。絕大多數的人，包括奉公守法的跨國企業，應該歡迎香港回復穩



定和秩序，重回全球最安全城市之列。《港區國安法》的訂立，有助「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讓香港能有機會重新再出發。 

 

國歌法的訂立 

 

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在 2017 年通過《國歌法》，並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澳門亦在去年已就原有的相應本地法例完成修訂。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

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

實施。香港為《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是有其憲制責任，責無旁貸。 

 

身為中國人，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是我們應有之義，但可惜，小部分香

港人不但未能做到，更有侮辱國歌的過份行徑。去年，有香港球迷在香港足球

代表隊主場迎戰客隊時，進行「噓國歌」的不當行為，連累香港足總遭國際足

協罰款。由此可見，即使是其他國際機構，對此類不尊重國歌的行為亦不會坐

視不理。 

 

另外，《國歌法》一天不立，滋事分子便氣焰囂張，到處尋釁生事。例如在去年

黑暴期間，不但有不法分子焚燒國旗、侮辱國歌，更有個別人士因高唱國歌而

慘遭圍毆。在《港區國安法》及《國歌法》等立法後，相信類似事件會有所減

少，有助推廣尊重國歌的社會風氣。 

 

廖添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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